西安区关于鼓励外来投资若干优惠政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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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到西安区投资兴业，实现招商、安商、扶商、富商，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目标，结合本区实际，特制定如下优惠政策。 第一条 凡在本
　　为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到西安区投资兴业，实现招商、安商、扶商、富商，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目标，结合本区实际，特制定如下优惠政策。
　　第一条 凡在本区域内新投资兴办的实业，均享受本优惠政策。
　　第二条 凡国内各地的投资优惠政策，本区都可比照或择优执行。同时，本区域内已有的经济、技术、矿产等资源信息可与企业共享。
　　第三条 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占地在1-2万平方米以内的新办工业企业，实现税收后，本区财政年实得财力10万元以上的，区政府将一次性奖励给企业10万元土地购置费;固定资产投资在3000万元以上、占地在2-3万平方米以内的新办工业企业，实现税收后，本区财政年实得财力20万元以上的，区政府将一次性奖励给企业20万元土地购置费;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占地在3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办工业企业，实现税收后，本区财政年实得财力30万元以上的，区政府将一次性奖励给企业30万元土地购置费。
　　第四条 新办企业实现税收后，年实缴增值税100万元以上、营业税50万元以上的，五年内按本区财政所得财力部分的50%由区财政奖励给企业，企业法人将被聘为区政府区长助理。年实缴增值税100万元以下、营业税50万元以下的，五年内按本区财政所得财力部分的20%由区财政奖励给企业。
　　第五条 域外企业到本区注册的，按本区财政当年实得财力的50%奖励给企业。并可享受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相关政策。
　　第六条 新办企业需要办理的各种手续，全部由区政府帮助办理，实行“一站式”服务，7天内办结一切审批手续或转报手续。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所需办理的工商、 税务等手续收费，均由区政府承担。
　　第七条 对于纳入国家、省、市的重点项目，以及新办企业在上项目或生产运营中遇到资金困难时，区政府将协调有关部门进行融资，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企业的健康发展。
　　第八条 企业现有人才不足时，区政府将根据需要抽调素质好、能力强的干部下派到企业，协助企业抓好生产、经营、技术和内部管理，直接为企业提供服务。
　　第九条 投资者或企业聘用的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收入所缴的个人所得税，由区政府按其缴税财政实得财力奖励给企业。
　　第十条 如企业在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等方面技术力量不足时，区政府将协调有关部门提供技术支持。
　　第十一条 在企业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其人事关系及档案可由区人才交流中心管理，期间免收各种费用。
　　第十二条 企业在职员工及新招工人的培训，区政府将根据需要，提供培训基地。
　　第十三条 启动长期停产企业，并安置下岗职工，区政府将提供更优惠政策。
　　第十四条 上述条款未尽事宜，可按投资者的要求，一事一议。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区招商引资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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